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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第四屆勞資會議第 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3年 6月 25日（三）上午 10時 

貳、地點：本校白沙大樓 4樓前瞻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曾副校長育民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如簽到表 

伍、主席致詞：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李文娟  

陸、報告事項：  

案由一：本校第三屆勞資會議第 5 次會議紀錄執行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附  件：本校第三屆勞資會議第 5次會議紀錄。（P.4-P.6） 

執行情形： 

案由 執行情形 建議事項 

報告事項 已備查 解除列管 

決議：備查。 

 

案由二：本校第四屆勞資會議勞資代表名冊業經彰化縣政府核備，報請 

公鑒。 

說  明：本校第三屆勞資會議勞資代表任期至 113 年 4 月 30 日止，於 113

年 4月 25日改選完畢。第四屆勞資會議代表異動名冊業於 113年

5 月 15 日經彰化縣政府備查在案，任期自 113 年 5 月 1 日至 117

年 4月 30日止。 

附  件：本校第四屆勞資會議代表名冊及彰化縣政府核備函。（P.7-P.8） 

 

決議：備查。 

 

案由三：本校第五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席位產生方式，報請 公鑒。 

說  明：本校勞方人力組成分成約用人員、技工友及專案助理等三大類，

為保障各類人員權益，爰自第五屆起勞方代表分三類人員各別選

舉，保障技工友及專案助理各 1 席，約用人員 4 席，總計代表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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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，每類勞方候補代表人數同是類應選出勞方代表人數。 

 

決議：備查。 

 

柒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：辦理第四屆勞資會議勞方代表主席選舉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 16條略以，勞資會議之主席，由勞資雙方代表各

推派一人輪流擔任之。 

二、 本校資方代表主席爰例由曾副校長擔任；勞方代表主席，由勞方代表推

舉後產生。 

擬辦：由勞資雙方代表推派後，輪流擔任主席。 

 

決議：勞方代表主席經勞方代表無記名互選結果，由高逸杰先生最高票當

選。 

 

案由二：人事室提研擬修正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約用人員契約書」案，提

請 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教育部 113年 5月 29日臺教學(三)字第 1132802191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重點：依據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38條，學校應將該準則

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約中，爰予配合新增第 13點第 1

項第 9款至第 11款。 

擬辦：討論通過後，續提行政會議審議。 

附  件： 

一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人員契約書修正草案對照表。

(P.9- P.11) 

二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人員契約書(修正後規定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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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P.12-P.16) 

三、教育部 113年 5月 29日臺教學(三)字第 1132802191號函。(P.17-P.19) 

四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 8條、第 9條。(P.20) 

五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1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及本校學務處 113年 6月 12

日准簽。(P.21-P.22) 

 

決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捌、宣導事項： 

一、為維護同仁身心健康，請同仁配合勿於每日晚間十點至隔日清晨七點

間進行加班，亦請單位主管於前開時段避免指派業務；教職員差勤管

理系統將不會顯示該時段之出勤紀錄。 

二、關於假日出勤加班，請務必遵守 1例 1休或 4週彈性工時每 2週內至

少 2日例假，每 4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 8日，例假日不得加班之規

定；單位主管亦請從嚴審核假日加班時數。 

三、避免同仁累積加班時數過多之情形產生，請單位主管於差勤管理系統

審核加班時，請確實審核加班之原因、時數及必要性，達成減少加班

時數之目的；並應與同仁商討排定補休計畫，使同仁身心能得到舒緩。 

四、另依本校加班管制要點，除主管臨時指派業務外，加班均須事先簽請

校長同意；惟當日業務量是否需加班，仍需事前告知單位主管由其評

估。 

玖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壹拾、散會：10:45。 








